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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标准符合性测试分析报告

1、 测试验证的目的及意义
在数字影院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沉浸式音频处理器作为音频系统的核心组件，承担着音频信号解码、渲染等关键功能，其性能直接决定了影院声场还原的精准度与沉浸感。当前，国内市场上的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品牌众多，各厂家在技术架构、性能指标及测试方法上缺乏统一规范，导致产品在动态范围、信噪比等关键参数上差异显著，不仅给影院设备选型、系统调试带来困扰，也造成不同影厅的还音效果参差不齐，影响观众的一致性体验，制约了国产沉浸式音频技术的标准化发展与市场推广。​
为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结合国内技术现状与应用需求编制本标准。根据标准制修订程序及管理办法，标准条款需遵循可证实性原则，即所有要求性内容均应具备可检验、可证实的特性。​
本次测试通过对沉浸式音频处理器的技术参数、功能性能及测量方法进行系统性验证，旨在检验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中技术条款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为标准的完善提供实证依据。此举不仅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国产设备的质量一致性，更能为企业研发提供明确指引，推动沉浸式音频处理器的技术创新与国产化进程，最终保障观众获得稳定、优质的沉浸式音频体验。
2、 方案设计原则和依据
1、 方案设计原则：
起草工作组通过对3套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测试样品的测试，验证测试数据是否符合本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中的技术条款，分析通过率及条款合理性。
2、 方案设计依据
《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工作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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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工作组讨论稿符合性测试验证总结和数据测试结果分析
1、 基本功能
	序号
	项目
	参数要求
	通过率
	条款合理性

	1. 
	信号发生
	各输出通道应具备粉红噪声信号（-20dBFS,20Hz～20kHz）、正弦波信号（-20dBFS，997Hz）发生功能
	100%
	粉红噪声（-20dBFS，20Hz～20kHz）涵盖人耳可听频率范围，且电平设置符合行业常规测试标准，可用于检测通道频响、信噪比等基础电声性能，验证通道一致性；
正弦波（-20dBFS，997Hz）为行业通用测试频率，可用于测量通道指标，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2. 
	输入接口
	[bookmark: OLE_LINK7]应能够实时正确接收来自集成媒体模块的沉浸式音频比特流
	100%
	要求实时接收沉浸式音频比特流并遵循 HTTP 传输协议，确保与集成媒体模块（IMB）的兼容性，适配行业主流数据交互方式；同步信号接收保障音频与视频、声床与对象的时间对齐，避免声画不同步或声场错乱，是沉浸式体验的基础；8 个 AES/EBU 输入满足传统电影环绕声音接入需求。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3. 
	
	沉浸式音频比特流接收接口应遵循HTTP传输协议
	100%
	

	4. 
	
	[bookmark: OLE_LINK8]应能够实时正确接收沉浸式音频同步信号
	100%
	

	5. 
	
	应至少支持8个AES/EBU数字音频接口的输入
	100%
	

	6. 
	输出接口
	应至少支持32通道音频信号的输出
	100%
	32 通道输出适配主流沉浸式音频还音系统的多声道配置，覆盖中小型至大型影厅的声道需求；AES/EBU 路由配置支持输入输出通道灵活映射，满足不同影厅扬声器布局的个性化需求；2 路非同步音频接口用于外接辅助设备。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7. 
	
	应支持AES/EBU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对应输出通道接口的通道路由设置
	100%
	

	8. 
	
	应至少具备2路非同步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00%
	

	9. 
	解码
	应支持数字电影沉浸式音频比特流的解码
	100%
	支持沉浸式音频比特流解码及同步信号解析，是处理器核心功能的基础保障。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10. 
	
	应支持沉浸式音频同步信号的解析
	100%
	

	11. 
	渲染
	[bookmark: OLE_LINK2]应至少支持7.1和9.1基础声床轨道的渲染，7.1基础声床轨道顺序为L、R、C、LFE、Lss、Rss、Lrs、Rrs，9.1基础声床轨道顺序为L、R、C、LFE、Lss、Rss、Lrs、Rrs、Lts、Rts
	100%
	明确基础声床轨道顺序，符合行业统一规范，避免因通道定义混乱导致的声场定位错误；支持对象位置、增益渲染，符合沉浸式音频的核心特性；支持118 个对象轨道及 32 通路渲染，符合行业标准对沉浸式音频的核心定义。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12. 
	
	应支持基于对象元数据位置、增益的渲染
	100%
	

	13. 
	
	应至少支持118个对象轨道的渲染
	100%
	

	14. 
	
	应至少支持32个音频通路的渲染输出
	100%
	

	15. 
	渲染输出通道
	各渲染输出通道应具备独立的增益调节
	100%
	独立增益调节适应不同扬声器灵敏度差异，确保各声道声压级一致，避免局部音量过强或过弱；1/3 倍频程均衡调节针对影厅声学环境进行精准频率补偿，优化各频段响应曲线；声床通道延时调补偿不同位置扬声器与听众的距离差，避免相位失真。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应至少具备该功能。指标合理。

	
	
	各渲染输出通道应具备1/3倍频程均衡调节
	100%
	

	
	
	声床通道应具备独立的延时调节
	100%
	


2、 音频通路
	序号
	项目
	参数要求
	通过率
	条款合理性

	1. 
	最大输出电平
	≥14 dBu（997 Hz）
	100%
	数字音频设备SMPTE（RP 155-1997）的规定为“0dBFS对应+24dBu”，目前国内数字音频设备满度电平电影多数采用SMPTE的标准规定,该指标合理。

	2. 
	通道间增益差
	±0.3 dB内
（20 Hz～20 kHz）
	100%
	为了确保通道间放大电平一致，特规定此技术指标，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3. 
	幅频响应
	±0.5 dB内
（20 Hz～20 kHz，参考频率：997 Hz）
	100%
	此指标反映的是音频硬件通道传输不同频率时，电平一致性的能力。目前音频处理器一般采用高频载波调制放大的方式，在解调时高频段衰减较为明显。为了能够满足使用要求，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4. 
	信噪比
	≥90 dB（997 Hz）
	100%
	此指标反映的是信号与噪声的比例，反映设备自身噪声水平的物理量，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5. 
	动态范围
	≥105 dB（997 Hz）
	100%
	数字音频信号制作的动态范围一般大于85dB，正常播放音频素材时为了能够还原声音的细节成分，需要音频还原设备的动态范围足够大，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6. 
	相邻通道间串音衰减
	≥95 dB（997 Hz），≥80 dB（20 Hz～20 kHz）
	100%
	相邻通道间串音衰减是能量从主串回路串入相邻被串回路时的衰减程度，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7. 
	总谐波失真加噪声
	≤0.005%（997 Hz），≤0.01%（20 Hz～20 kHz）
	100%
	在音频设备中，除了电子元器件的非线性导致的谐波失真， 还有器件的噪声造成的影响，此指标是反映这两类干扰的物理量。其大小直接影响设备音频信号的保真度，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8. 
	互调失真
	≤0.02%
	100%
	两种或多种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放大器或扬声器后产生差拍与构成新的频率分量，由于新产生的这些频率分量与原信号没有相似性，因此较少的互调失真也很容易被人耳觉察到，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9. 
	相邻通道间相位差
	应控制在±0.5°之内
（20 Hz～20 kHz）
	100%
	此指标反映的是相邻通道间的相位响应差，此值直接影响扬声器还音的相位，通过摸底检测规定该指标。指标合理。



3、 [bookmark: _GoBack]设备可靠性和稳定性
	序号
	项目
	参数要求
	通过率
	条款合理性

	1. 
	温湿度适应能力
	设备在温度为0 ºC～40 ºC、相对湿度为10%～80%的测量环境中应能够连续8 h正常稳定运行。
	100%
	设备常规技术指标。指标合理。

	2. 
	电源适应范围
	设备在160 V～240 V交流电源范围内，设备应能够正常工作。
	100%
	设备常规技术指标。指标合理。

	3. 
	断电保护
	设备在非正常断电后，重新开机应能够正常播放。
	100%
	设备常规技术指标。指标合理。

	4. 
	规范操作
	设备按产品说明书规范操作，设备应能无差错稳定工作。
	100%
	设备常规技术指标。指标合理。



4、 总结
    通过对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进行测试，测试数据基本满足条款要求，《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工作组讨论稿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的合理性得到了验证，个别未达到100%通过率的条款通过调试实现。通过验证，标准起草组认为《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工作组讨论稿合理性良好，符合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要求、与电影数字化进程及国内外标准相适应，可以用于指导和规范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和管理。


附件：数字影院沉浸式音频处理器检测报告
